
103年第 3季核能電廠放射性廢液處理設施管制評鑑指標評量表 

指標項目 評量項目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本季飼入量 30,874 GPD 47,822 GPD 3,365 GPD 

三年平均飼入量WQi 42,898 GPD 43,726 GPD 3,648 GPD 

FSAR飼入量（0.9FSAR） 73,600 GPD（66,240） 76,520 GPD（68,868） 9,450 GPD（8,505） 
廢液飼入量 

燈號 綠燈（WQi≦0.9FSAR） 綠燈（WQi≦0.9FSAR） 綠燈（WQi≦0.9FSAR） 

本季回收率 99.87 ％ 100 ％ 

三年平均回收率 RQi 98.86 ％ 100 ％ 廢液回收率 

燈號 綠燈（RQi≧92％） 綠燈（RQi≧92％） 

核三廠為壓水式電廠，本

項不列入管制評鑑項目。 

注意改進事項 0 0 0 

違規事件 0 0 0 
改善事項 

燈號 
綠燈（注意改進事項≦二

件/季，且無違規事件/季） 
綠燈（注意改進事項≦二

件/季，且無違規事件/季） 
綠燈（注意改進事項≦二

件/季，且無違規事件/季） 

註： 

WQi：第 i季之三年平均廢液飼入量。  RQi：第 i季之三年平均廢液回收率。   




























